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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工业部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监测与统计办法(试行)
石油工业部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监测与统计办法（试行）
（1987年5月15日 〔87〕油劳第337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石油工业部工业卫生管理办法》，统一石油企业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的划分标准，做好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的监测与管理工作，为职业病诊断、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的治理和劳动卫生学评价提供依据，使用毒有害作业场所统计工作标准化，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石油企、事业单位。

第二章　有毒有害作业场所划分原则
第三条 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者的健康和劳动能力产生有害作用的生产性因素（物理性、化学性、生物性），称为有毒有害因素。

存在有毒有害因素发生源的生产作业地带，称为有毒有害作业场所。

第四条 在生产过程中，无有毒有害因素发生源，仅受相邻有毒有害作业场所影响的，不列为有毒有害作业场所。

第五条 临时性生产的有毒有害作业场所，暂不定期监测，但应单独统计。

临时性生产，系指每年连续生产不足3个月或间断生产累计不足4个月的生产作业。

第六条 一种生产作业，如同时产生多种有毒有害因素，则以对人体产生危害较大的有毒有害因素来确定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的种类。

第七条 在同一厂房（场所）内，存在不同性质固定的有毒有害作业场所时，应分别统计。

第八条 在同一厂房（场所）内，同一性质的有毒有害作业，采取流水作业方式，每道工序的生产场所及作业人员相对固定时，每道工序称为一个有毒有害作业场所。

第九条 在同一厂房内，生产规模较小，或作业工人同时完成多道工序作业，则一个厂房（场所）为一个有毒有害作业场所。

第十条 常年露天作业，有相对固定的生产设备，按有毒有害因素发生源划分有毒有害作业场所。

第十一条 凡能产生有毒有害因素的设备，以单台或厂房划分有毒有害作业场所。设备相同而又互相影响时，可划为一个有毒有害作业场所。

第十二条 生产场所不固定，以生产基本单位划分有毒有害作业场所。

第三章　监测点确定原则
第十三条 监测评价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的有毒有害因素，由企业的工业卫生、职业病防治机构负责。有毒作业场所，必须设有毒有害因素监测点。监测点应设在生产操作工人经常活动的地点。

第十四条 一个有毒有害作业场所设置多少监测点，应以保证监测的结果能较好地反映作业工人接触有毒有害因素的情况而定。

第四章　监测时间间隔
第十五条 有毒有害作业场所中，有毒有害因素浓度（剂量）监测时间的间隔，按《石油工业部工业卫生管理办法》执行。在国家卫生标准规定以内连续五年作业的，监测时间间隔可以两至三年一次。

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的生产工艺或劳动条件发生变化时，应随时监测。

第五章　监测的有关统计方法
第十六条 一个有毒有害作业场所仅设一个监测点时，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毒有害因素较为稳定，一次采样不得少于两个，以算术均数或几何均数代表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的有毒有害因素浓度（剂量）。

第十七条 一个有毒有害作业场所设多个监测点时，将监测结果用加权法计算（计算公式附后）来代表该作业场所的有毒有害因素浓度（剂量）。

第十八条 生产过程中的有毒有害因素浓度（剂量）不稳定时，每个监测点的浓度（剂量）应取加权浓度（剂量）的结果（计算方法同上）。

第十九条 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监测率的统计：

1．对于国家尚无卫生标准的有毒有害因素的浓度（剂量），由各单位酌情自定监测与否，但不列入统计范围。

2．第六条规定的一种有毒有害作业场所如同时产生多种有毒有害因素，这些有毒有害因素均需监测，但仅将对人体危害较大的有毒有害因素监测结果列入统计范围。

监测率计算方法：

P＝（N-B’）/（A-B）*100%

公式中：

P是指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监测率

N是指有毒有害作业场所实际监测数

A是指有毒有害作业场所数

B是指有毒有害因素的浓度（剂量）尚无国家卫生标准作业场所数

B'是指有毒有害因素的浓度（剂量）尚无国家卫生标准作业场所实际监测数。

第二十条 衡量一个单位监测工作的统计方法：

1．监测能力：反映监测条件及技术素质的指标。

Q1＝（n-b）/（A-B）

公式中：

Q1是指监测能力

n是指有毒有害作业场所能监测数

b是指有毒有害因素的浓度（剂量）尚无国家卫生标准的有害有害作业场所能监测数

A、B是指同监测率公式含义

例：××单位有毒有害作业场所为100个，其中无国家卫生标准的有10个，该单位能监测80个有毒有害作业场所，其中3个无国家卫生标准。即：A＝100，B＝10，n＝80，b＝3  

Q1＝（80-3）/（100-10） ×100%＝86%

2．监测效率：反映监测人员工作效率（含监测队伍数量）的指标。

Q2＝（N-B’）/（n－b）

公式中：

Q2是指监测效率

n、b是指同监测能力公式含义

N是指有毒有害作业场所实际监测数

B'是指有毒有害因素的浓度（剂量）尚无国家卫标准的有毒有害作业场所实际监测数。

例：××单位能监测80个有毒有害作业场所，其中3个无国家卫生标准，但实际工作中仅监测60个有毒有害作业场所，其中2个无国家卫生标准。即：n＝80，b＝3，N＝60，B’＝2  

Q2＝（60-2）/（80-3）×100%＝75%

3．监测水平。

Q＝Q1·Q2（a＝p）

（推导：Q＝Q1·Q2＝（n-b）/（A-B） ·（N-B’）/（n－b）＝（N-B’）/（A-B）＝P）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对特殊有毒有害因素的监测，如放射作业等，凡国家有规定的，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凡已确定的有毒有害作业场所，必须进行监测；但同一性质的有毒有害作业场所，如劳动条件、生产工艺、生产规模相似，在监测时可用数个场所的监测结果，代表其他场所的有毒有害因素浓度（剂量）。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不作为劳动保护用品和保健食品发放依据。

附：加设权法计算公式：

C＝（C1.T1＋C2.T2＋......＋Cn.Tn）/（ST）

C：加权浓度（剂量）

C1、C2……Cn：采样点浓度（剂量）

T1、T2……Tn：作业工人在各采样点停留时间。

ST＝T1＋T2＋……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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